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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stitute of Sociology and Anthropology， Peking University 

【论  文】 

新疆宗教极端思想传播特点及抵御政策分析 

 

李晓霞1 

 

抵御，即抵制和防御。2001 年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提出依法管理宗教事务的要旨是“保护合

法、制止非法、抵御渗透、打击犯罪”，这里的“抵御渗透”主要指抵御境外势力利用宗教进行

渗透，也包含“抵御宗教极端思想渗透”之意。2014 年 5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第二次新疆

工作座谈会上提出，处理宗教问题的基本原则为“保护合法、制止非法、遏制极端、抵御渗透、

打击犯罪”，第一次在国家宗教政策层面提出遏制宗教极端。本文用抵御而不用遏制，一是因为

本文主要是对以往政策的分析，故采用过去的语意；二是因为多年来应对宗教极端思想渗透的策

略，主要是被动防御型的抵制，而非主动进攻型的阻断和消除；而且主要是新疆地方性行为，而

非国家层面的全方位战略。 

在新疆，宗教极端思想从渗透逐渐演变为一种潮流，影响越来越多民众的生活，甚至成为直

接导致暴力恐怖活动频发最重要的因素，也因此“去极端化”成为当前新疆地方政府维护社会稳

定的中心任务。近两年新疆大张旗鼓地进行“去极端化”工作，采取正信挤压、文化对冲、法治

约束、科学普及“四管齐下”，尤其是伴随着高压政策、严打活动，强力遏制态势明显，社会面

形势明显好转。但总体看，“去极端化”工作实现常态、长期、治本的难度仍极大。本文希望通

过对新疆宗教极端思想传播路径、特点及抵御渗透工作的分析，为目前“去极端化”工作提供一

些帮助。 

 

一、对“宗教极端”的认识 

 

宗教极端主义是打着宗教旗号的一种极端主义，本质上属于政治运动范畴，“是激进原教旨

主义极端政治化的表现”2，其目标是要实施神权统治。任何宗教都有可能出现极端的倾向。在

新疆，宗教极端主义主要是指伊斯兰极端主义，主张以《古兰经》和《圣训》为判断是非的唯一

标准，视不信真主者为异教徒和叛教者予以排斥甚至迫害，要以暴力手段推翻现有世俗社会的政

治秩序，建立政教合一的伊斯兰国家（“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国”）。 

对于新疆宗教极端思想的定性，有这样一些说法，认为它“不是宗教”、“借用宗教是假象”、

“歪曲教义”，强调其政治性，同时也不回避它的宗教因素。因此，对其还有一些称谓：伊斯兰

原教旨主义极端思想、瓦哈比极端思想、瓦哈比派等。有些研究指出宗教极端思想与“新原教旨

主义”有共同特征3。在新疆，宗教极端主义的提法，在政府文件中出现较晚，最初的提法是“非

法宗教活动”以及“境外宗教势力”。1996 年 3 月，中央“七号”文件提出“影响新疆稳定的主

                                                        
1 作者为新疆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 
2 陈耀武主编，《三股势力与国家安全》，军事科学出版社 2004 年，第 120 页 
3 人们称当代原教旨主义为“新原教旨主义”。“新原教旨主义”有两个最突出的特征：一是突出政治问题，特别

强调参与政治，掌握政权，并把政权问题放在首位；二是注重活动方式，善于用斗争手段达成政权目标。西方

往往把“新原教旨主义”与宗教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并提。我区瓦哈比派就其大多数头面人物和骨干分子来说，

一开始就带有明确的政治目的，是带着搞分裂的目的来传播瓦哈比观点的。参见自治区党委统战部、自治区民

宗委宗教问题调查组《关于我区瓦哈比派问题的调查报告》（1997 年）。本文注释中所引用的类似格式文稿均

为不同时期的调研报告，主要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编《新疆宗教工作调研报告汇编》

（1999 年）。 

http://baike.haosou.com/doc/5943654.html
http://www.haosou.com/s?q=%E5%8F%A4%E5%85%B0%E7%BB%8F&ie=utf-8&src=wenda_link
http://www.haosou.com/s?q=%E5%9C%A3%E8%AE%AD&ie=utf-8&src=wenda_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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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危险是民族分裂主义和非法宗教活动”。1996 年 5 月，自治区领导提到“泛伊斯兰主义、政教

合一反动宗教观点”1，当时并无“宗教极端”的提法。1997 年开始“按照中央的决策，严厉打

击民族分裂主义的骨干分子、暴力恐怖犯罪分子和宗教极端势力的为首分子”2，正式提出“宗

教极端”。到了 90 年代初期，一些内部调研报告中已有“宗教极端分子”的提法。3  

抛开理论上的概念论述，仅从现实判断和实际操作上说，什么是“宗教极端”？“去极端化”

去什么？笔者在新疆城乡调查中，经常会在非正式场合向基层从事民族宗教事务管理的干部提出

这个问题，回答大多是列举一些外在的表现：如蒙面、穿黑罩袍、禁绝歌舞等娱乐活动、禁绝烟

酒、辍学去地下教经点等等，在谈及“去极端化”工作方式和成效时，也主要围绕这些内容进行。

在网上浏览，可以见到对新疆宗教极端表现形式的多种概括，如 15 种表现、24 种表现、73 种表

现、75 种表现等，其中主要包括非法宗教活动（涉及到宗教活动场所、教职人员、活动程序及

讲解经内容等）；以净化宗教为名，拒绝现代文化或民族文化（服饰、影视、音乐、舞蹈等）及

娱乐活动；以尊崇教法为由，拒绝政府管理和救助、拒用代表政府管理的各类证件；传播“圣战”、

“迁徙”等极端思想；策划或实施暴恐活动等。对宗教极端思想表现进行细致分类和描述，一是

使相关部门在防范渗透工作中可以有章可循；二是对普通教民起到警示作用，不要轻信或受蒙蔽

参与这些活动；同时，这也代表了管理部门对宗教极端思想表现的理解和认识。只是上述定义中

的这些宗教极端思想影响外显行为表现，并非是固定不变的。在此引用若干不同年代调查实证，

以反映不同时期对新疆“宗教极端”表现的认识变化。 

关于文娱活动。上世纪 90 年代开始，就有些宗教极端分子不让农村开展有益于群众身心健

康的文体娱乐活动4。库车县阿拉哈格乡的宗教极端分子不允许新婚夫妇在婚礼上戴红花、跳交

谊舞。5 1995 年，伊犁地区出现了利用“麦西来甫”、足球赛等形式进行聚会，搞非法宗教宣传。

在一次准备好的“足球赛”被公安机关依法制止后，伊宁市发生了“8·14”事件，伊宁市数百

名人（主要是青少年）上街游行，并与维持秩序的公安民警发生冲突。6据 1998 年的调研报告，

乌什县个别乡村的信教群众只要一听到唢呐声、鼓声，就扔下手中的农活赶去做乃玛孜。7 喀什

地区的调查反映，一些人通过“麦西来甫”等群众性娱乐活动向青少年传播反动主张，他们说“举

办麦西来甫的目的，是要人们真正理解伊斯兰教的本质，是要改变我们民族的处境”，在活动中

煽动宗教狂热，要求每人每次必须背诵几节经文，每天作 5 次礼拜、封斋、交纳课税等。8显然，

对于有政治企图的极端势力来说，娱乐活动只是活动的形式而非行动的目标。 

关于礼拜。拜功为伊斯兰教的“五功”之一，能否严格遵守一日五拜的要求，往往成为表达

信仰虔诚程度的标志，对于极端势力而言则是识别真正穆斯林的标志。上世纪 90 年代初，当时

流传的被称为“宗教改革派”的瓦哈比观点，曾提倡学习科学知识，认为礼拜可做可不做，提倡

简化礼拜次数和礼仪，这些观点得到了不同社会阶层的认同9。但是到了 1996 年的调查报告反映，

乌鲁木齐市持瓦哈比观点的人公开说“真正的穆斯林都要进寺念经，否则就是‘卡甫尔’（异教

徒）”10。1998 年，乌什县有人说“作礼拜的叫穆斯林，不作礼拜的叫维吾尔”11。近几年又有人

                                                        
1 1996 年 5 月王乐泉在自治区贯彻中央 7 号文件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2 1997 年 4 月 9 日王乐泉在自治区党委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3 在 1990 年 6 月自治区党委的一份有关巴仁乡事件的内部报告中，提到“一小撮宗教极端分子”煽动宗教狂热

和民族仇恨。 
4 《一股反动的宗教势力正在形成和发展》（1990 年） 
5 粟新，《当前阿克苏地区农村非法宗教活动的现状、特点、成因及对策》（1998 年） 
6 张秀明，《新疆反分裂斗争和稳定工作的实践与思考》，新疆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第 9 页 
7 粟新，《当前阿克苏地区农村非法宗教活动的现状、特点、成因及对策》（1998 年） 
8 刘仲康，《新疆伊斯兰极端主义研究》（内部报告），第 128 页 
9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宗教事务局，《新疆伊斯兰教工作情况》（1992 年） 
10 《关于我区瓦哈比派问题的调查报告》（1997 年） 
11 王文衡、阿不力米提，《南疆四地州宗教问题调查报告》（1998 年） 



DEP
A

RT
M

ENT OF SOCIOLOG
Y   PK

U

  1  9  2  2
 3 

说，只有不进政府批准的清真寺礼拜和不听政府任命的教职人员讲经的人，才是穆斯林；有人说

凡一天不做五次乃玛孜的，都不是真正的穆斯林。2014 年笔者的同事在乌什县调查，据部分宗

教人士、信教群众反映，一些人散布说，跟着拿政府补贴的宗教人士做礼拜是不清真的，受此影

响有 5%～10%的年轻信众从不到清真寺做礼拜。 

关于烟酒。上世纪 80 年代，宗教生活在南疆农村迅速恢复，抽烟喝酒者的数量下降。1984

年，新疆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曾在喀什地区两个村调查，有 78.77%的男人不抽烟，99.65%的

男人不喝酒。A 村所在大队的市场上没有纸烟卖，两村所在公社的商店中酒的销量很少。宗教的

复兴也被认为是当地刑事案件发案率下降的原因1。当时对烟、酒的态度只是做为宗教信仰活动

一种表现，未有“极端”之说。自 90 年代后期，南疆一些地区在民众中出现了强制性禁烟禁酒

等现象，这些行为都被政府视作宗教极端思想影响渗透的结果，那些持“瓦哈比”观点的人不准

商店销售白酒，说是“黑大依”酿造。2这里出现的禁酒活动实际上是排斥汉族人的表现。 

显然，调研者或相关政府部门对于“宗教极端”、“瓦哈比”表现的认识是变化的，而现实社

会中“宗教极端”思想及其表现也并非一成不变，在其渗透和传播过程中经常会发生变异，而且

在不同时期、不同区域的行为表现也会有所不同。 

 

二、新疆宗教极端思想的传播路径及特点 

 

宗教极端思想在新疆一度传播速度很快、影响日益增大，对此有“境外有种子、境内有土壤”

的解释。前者指其发源之因，后者述其得以快速传播之由。 

新疆宗教极端思想主要是由境外传入。“种子”植入的途径，一是境内之人通过朝觐、经商、

留学等形式在境外接受宗教极端思想后带入，再以私办教经点、口耳相传的形式在境内传播。如

1992 年时，全疆约有 130 人在巴基斯坦、印度、沙特、埃及、土耳其等国进行宗教学习；
3
阿瓦

提县某乡有位 1994 年从巴基斯坦学经回来的塔里甫说，我们的宗教要巴基斯坦化，要沙特化，

女人应戴面纱，应给活人过乃孜尔。1995 年该县有 18 个活人过了乃孜尔。
4
 二是各类带有宗教

极端色彩的书刊、音视碟片的传播；三是以电脑、手机为工具在互联网上观看并以下载、复制、

共享等方式传播，该方式以其方便快捷、隐蔽性强、信息量大越来越成为主要的传播手段。 

从传播方式看，除少数在境外接受过系统学习的人外，不论是哪种方式，完整、系统学经的

人很少，掌握相关教派系统知识的人数也有限，而且许多人在学习过程中属于兼收并蓄，其再传

播过程也基本处于非正规、非稳定教学状态，许多接受者对相关教义一知半解，难以搞清缘由和

义理，因此以行为仿效为主，往往通过外在的仪容、穿戴、礼拜方式等来表示认同和归属。社会

上流传的各类极端思想宣传品，大多是针对新疆情况制作，结合了新疆社会中的现实问题，政治

目的明确，或者间接表达对现政权不满，或者直接宣传“圣战”和“迁徙”。涉及宗教的内容多

为速成式教育，以经文、教法强化其神圣性，以仪礼约束、道德训诫吸引留恋传统文化的受众。

同时，政府的各类管理、抵御、遏制措施也使系统学习和传播宗教极端思想的机会有限。相关部

门总结宗教极端分子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他们对宗教知识、对宗教极端思想的了解都很少。 

在新疆，瓦哈比派或持瓦哈比观点者经常与宗教极端势力相提并论。瓦哈比派传入新疆较早，

但在上世纪 80年代中期以前影响并不大。随着朝觐人数增多和宗教方面国际交往加大，80 年代

                                                        
1 B 村所在公社，1972 年发生过 42 起刑事案件，1975 年有 28 起，1982 年为 19 起，1983 年上半年 3 起。参见

何炳济，《新疆农牧民社区田野调查》，新疆人民出版社 2007 年，第 39 页 
2
 粟新，《当前阿克苏地区农村非法宗教活动的现状、特点、成因及对策》（1998 年） 

3 《新疆伊斯兰教工作情况》（1992 年） 

4 自治区宗教事务局调查组，《对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阿克苏地区 宗教工作情况的调查报告》（199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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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期至 90年代，瓦哈比派在新疆一些地方迅速传播。
1
到 90年代中后期，和田地区由 90年代初

的数千人增加到约 10万人，占信教者的 10-15%；喀什地区有 3 万余人。
2
实际上，号称“瓦哈比”

的人，对该教派思想的掌握和理解其实并不多。如库车县的阿布杜克里木·阿布杜瓦力，80 年

代后期曾在叶城县学经三年，后在库车县开办宗教学校，培养了大批弟子。据 1989 年调查，他

自认为受到瓦哈比派学说的影响，认可自己属“宗教改革派”（即瓦哈比教派），但并未研读过该

教派的重要著述，也未系统学习过该教派知识，只是听别人介绍过一位从沙特阿拉伯回来的阿吉

宣讲的瓦哈比派教义，并曾专程拜访过该阿吉。他教导学生应该抛弃许多混杂于日常生活中的不

符合伊斯兰教义的观点和习俗，如麻扎朝拜、圣徒崇拜等。他为学生制作的礼服（古尔邦节统一

穿着），男服为蓝灰色西装、皮鞋、花帽；女服为近似巴基斯坦女装的黑套服、时髦腰带，未戴

头巾，多戴深色太阳镜。
3
也有有关部门认定是瓦哈比派、本人却不承认的现象。叶城县的阿·买

合苏木，1990 年以前就培养了数百名塔里甫（上述阿布杜克里木是其中之一），从不承认自己持

瓦哈比观点。但有关部门介绍，他培养的塔里甫不仅基本上是瓦哈比信徒，而且是 90 年代中期

全疆各地传播瓦哈比观点的骨干分子。也有以物质利益引诱信教群众接受瓦哈比观点的现象。
4
可

见，许多所谓的瓦哈比派信徒并无清楚的教派认知，甚至还有瓦哈比派人士认为有人故意打着“瓦

哈比”旗号做坏事。
5
某种程度上“瓦哈比”成为一种符号，标记着归属者的身份，表现与“传

统派”的区别甚至对立，也借此表达对确立了“传统派”合法身份的国家、管理社会的政府直接

或间接的不满，其中部分人有明确的政治企图，某个教派的观点是动员的工具。 

在新疆，多年来传统的宗教教育早已被国民教育替代，在信教者中精通宗教知识的人有限，

而近些年，受到国内外各种因素的影响，宗教的社会影响增大，信教者对宗教知识的需求也在增

大。年轻人交往广泛、思想活跃，善于使用网络等现代媒体，反而比固守村庄的中老年人更易获

得宗教知识，其中往往包含有宗教极端思想的内容，并常冠以异于地方传统的“正统”、“纯正”

之名。笔者曾访谈过一位参与 2014年“7·28”莎车事件的女子（19岁），她在邻村地下教经点

学经一个多月（讲述圣战和迁徙），回村后自己召集村里妇女（最大年龄 50多岁）聚会讲经并相

互传授。她说邻村教经点的老师是当地一对夫妻，20 多岁，在和田等地学过经，已教经数年，

宗教知识丰富，可以翻译古兰经，学经者称两人为“大师”。夫教男生、妻教女生，所教学生学

习两年阿拉伯语后可以读经，也开始教经，如此的师承关系发展了众多的学生。 

由于中老年人当中宗教知识普遍缺乏，这使年轻人学习后对他们进行反哺成为需要。2013

年笔者访谈过一位维吾尔族女性（31 岁），她家在吐鲁番地区某县乡村，大学毕业后留在乌市，

曾白天工作、晚上跟人学阿拉伯语及伊斯兰教知识 3 个月。此后每日开始做五次礼拜，并将五拜

知识传给原来只做晨拜的父母，她的家人又传给邻里，同村人也大多受到影响。她曾在乌市一家

制肥皂的私人企业工作，回乡时给在村里开商店的家人带回相对便宜的“清真”肥皂（油脂原料

为羊油），此后父母使用肥皂时开始关注其是否“清真”，但她本人仍然使用在商店购买的质量较

好的肥皂。她说信教好，可以坦然面对不幸，还不会“做坏事”（因女孩子下班就回家）。这个案

例表现了几层意思，一是这位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信教主要是为寻求道德支持和精神依赖；二是

她家乡村民的宗教知识有限，但是愿意学习并因此改变；三是她在城市学习的宗教知识传给村民

                                                        
1 据说，瓦哈比观点 1937 年传入新疆，但比较明显的是在和田市始于 1980 年，墨玉县始于 1985 年。参见王文

衡、阿不力米提，《南疆五地州宗教工作调查汇报》（1990 年） 
2 《关于我区瓦哈比派问题的调查报告》（1997 年） 
3 努尔买买提·托乎提，《关于阿布杜克里木·阿布杜瓦力等人在库车开办宗教学校情况的调查报告》（1989 年） 
4 疏附县某乡同意瓦哈比观点的人给送煤、送化肥，该乡持瓦哈比观点的人数大增。参见《关于我区瓦哈比派问

题的调查报告》（1998 年） 
5 有人认为仅仅有持“瓦哈比”观点的人而没有“瓦哈比派”，大部分信徒属思想模糊、盲目跟随。阿图什某伊

玛目承认自己是瓦哈比派，认为一些人披着瓦哈比的外衣搞坏事，给瓦哈比脸上抹黑。据《南疆四地州宗教问

题调查报告》（199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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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客观上使当地宗教活动变得频繁；四是她本人虽没有受到极端宗教思想影响，却促成了“清

真”泛化行为的传播。这类子女在外求学或工作期间，学习了宗教知识后回家乡传授给家人，甚

至强求父母去礼拜的情况，笔者还遇到过几例。这些子代“反哺”的宗教内容，已经与所谓的“传

统”宗教有了很大区别。上述莎车女子自述：父亲允许她跟人学经，但坚决反对她去邻村的教经

点，而邻村讲经的“大师”则说她的父亲不是穆斯林。 

宗教极端思想在新疆渗透、蔓延的方式，使在新疆流传的宗教极端思想具有明显的混合性和

变异性，正如自治区一位领导曾指出的“新疆不存在瓦哈比派，是国际极端宗教势力的一种混合

物和变种在我们境内的反映”。1其混合性源于，系统研习、深度理解者很少，而极端思想来源广

泛且零散，温和的、激进的、极端的观点兼而并有，由于缺少系统理论、缺乏有持续影响的权威

人物，这也就造就了其变异性，不断有新提法、新表现传入。其结果是一方面使政府“防极端渗

透”的工作任务不断增加；另一方面则使拥有传统宗教知识者（主要是老年人），甚至包括更早

受到渗透的人，其已拥有的宗教知识变得不“正统”，在信教者社会中威望下降，受到教众追捧

的人不断趋于年轻化。信教者社会身份也因此需要重新确认，如“穆斯林”和“非穆斯林”分界

标准的变化，举行加入伊斯兰教仪式的变化等。这种对过去信仰活动方式甚至生活方式的否定，

在一定程度上也成为年轻人获得社会承认的一种途径：如果不能在世俗世界获得自己所希望的身

份承认，则在宗教世界寻求认可。这种新的界限划分，强迫一些人不得不遵从“穆斯林”行为规

范并强化“穆斯林”内部认同，同时也在分裂着维吾尔族社会。而政府对宗教极端思想所采取的

预警式干预和打击，“掐苗头”、“打萌芽”，有可能使温和分子变得激进，使激进分子变得极端。

一些不信教的维吾尔族知识分子和上层人士也可能因其对穆斯林的认同、对已经与本民族文化无

法割裂的伊斯兰教的认同，而对政府的一些预警式打击做法不能完全接受，甚至认为这些做法伤

害了民族传统和民族感情。 

在新疆渗透传播的宗教极端思想所具有的混合和变异，使其更具有伪装性和欺骗性。极端的

“种子”在新疆渗透和传播的过程，也是其不断适应当地社会的“本土化”过程。最突出的表现，

就是以本地真实或虚假的社会问题来证明“极端”行为之必要和必需，塑造或强化穆斯林“被剥

夺”、“被压迫”的认知心理，鼓动普通民众对政府、对管理者的不满情绪。同时，通过打上宗教

教义印记、辅以道德伦理意义的外在形象、行为的吸引，引得众人效仿，再利用群体压力形成社

会氛围、推动观念认同。如有人穿蒙面罩袍，“平时不出门，在家里穿，逢年过节穿，以穿为荣，

但对伊斯兰教规一概不知”。2这种行为改变，有的人是出于从众心理有意模仿追求“时尚”，有

的人是屈从于环境压力以谋取社会认可，有的人是借此表明政治态度，表达对管理者的不满和抵

触，当然，也有人表达的确实是对“极端”思想的认可和追随。完全同样的行为，很可能蕴含着

不同的初衷和追求。对于那些受到宗教极端思想影响的人来说，其内部也存在受影响程度上的差

别。有的研究报告认为：在受“瓦哈比”极端思想影响的群体中，80%为一般信教者，大多为是

被蒙蔽、受欺骗而在礼拜方式、穿着及行为上发生变化；15%为极端人员，尚未犯罪但已在悬崖

边缘，从事非法宗教活动、滥用“清真”戒律等；5%属于违法或犯罪人员。3因此，对于受影响

程度不同的人员，应当采用不同的“去极端化”方式。 

宗教极端思想传播在新疆得以迅速渗透，因有境内“土壤”的支持和维护。将信教人员多、

清真寺多、宗教氛围浓厚视为这种“土壤”的观点颇为流行。宗教极端思想无疑与宗教信仰有关，

但如果将信教视为走向“极端”之必然途径，那么，“去极端”就成了“去宗教”。极端主义是政

治运动，政治性是其最突出的特点，绝不能只从宗教性去认识极端思想传播的环境，需要对政治、

经济、社会、文化环境进行综合治理方能改善土壤。 

                                                        
1 张秀明，《新疆反分裂斗争和稳定工作的实践与思考》，新疆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第 149 页 
2 据 2014 年新疆社会科学院研究人员在乌什县某村调查 
3 《伊犁州遏制宗教极端思想的实践探索》（2013 年） 



DEP
A

RT
M

ENT OF SOCIOLOG
Y   PK

U

  1  9  2  2
 6 

自治区政府提出要将宗教极端思想从正常宗教活动中剥离出来。“剥离”之说，意为宗教极

端思想混于正常宗教活动之中，其伪装性很强，教民们对此难辨正伪，有关部门也需慎重处理。

而剥离工作之难，主要在于很难剥离出那些有极端因素但还未达到“极端”程度的思想和行为，

也在于很难让多数单纯遵从信仰信奉宗教的普通群众对极端思想和行为的危害后果有一个清楚

的认识。而且那些宗教极端分子内在的思想如果不以行为表现出来，也很难被察觉并受到社会干

预和法律惩治。也正因为“剥离”工作的难度，自治区在“去极端化”工作中提出用好“五把钥

匙”1，搞清问题性质，尊重事实，遵循规律，有效遏制宗教极端思想渗透，同时要赢得广大信

教群众的认可和支持。  

 

三、宗教极端思想与非法宗教活动及“瓦哈比”派之异同 

 

新疆在抵御宗教极端思想渗透工作中，“非法宗教活动”及“瓦哈比”派是两个很重要的概

念。对非法宗教活动及“瓦哈比”派的定义及它们与宗教极端思想关系的认识，客观上影响着抵

御渗透工作的措施和效果。 

非法宗教活动，是指违反国家、自治区法律、法规、政策的宗教活动，其认定主要“从主持

教务的人员身份、参与人员身份及主观意愿、宗教活动场所、讲经解经内容等方面把握”。2 非

法宗教活动与宗教极端思想传播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被视为传播宗教极端思想的途径和外在表

现，甚至在实际操作中经常被混为一谈。 

1996 年，中央提出“影响新疆稳定的主要危险是民族分裂主义和非法宗教活动”。此后一段时

期，有关影响新疆稳定的涉宗教行为，基本都纳入“非法宗教活动”范围。非法宗教活动之所以

与新疆的社会稳定挂钩，直接缘于非法宗教活动与宗教极端思想渗透的关联。在面对受极端思想

影响进行暴恐行为的案件持续发生的形势下，许多干部接受了这样的认识：“伊斯兰教 → 非法

宗教活动 → 宗教极端势力 → 暴力恐怖活动，宗教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最大因素”。于是，在

现象溯源中，认为正是非法宗教活动导致了宗教极端思想的传播和泛滥，而制止非法宗教活动，

即是遏制宗教极端思想渗透；在治理实践中，非法宗教活动被视为宗教极端思想的外显行为，即

极端思想内化后的外在表现，打击非法宗教活动就是打击宗教极端思想。但是因为目前新疆的部

分非法宗教活动并非都属于宗教极端范围，例如有的传统派教职人员未在合法宗教活动场所给教

民讲授经文、有的外出务工或旅行人员在非宗教场所进行礼拜活动、有的教民阅读非正规出版社

出版的宗教类书籍等，这类行为均被视为“非法宗教活动”。但是这些活动并未带有政治目的，

更多是出于宗教感情。因此，若将非法宗教活动与宗教极端思想同等看待，不可避免地会出现打

击面扩大化现象。新党办[2013]11 号文件中就明确指出：对因法制观念淡薄或不熟悉有关法律

法规政策而发生的非法宗教活动，如出于朴素宗教感情而组织参与的一般地下教学经活动，通过

教育、批评的办法制止，不得经济处罚，一般不采取强制措施。 

虽然非法宗教活动中的一部分属于人民内部矛盾，但在防范宗教极端思想渗透的过程中，对非

法宗教活动的细致甄别时常难以做到，有时遇到非法宗教活动时就直接采用打击等简单有效的方

式。基于“宗教是不稳定根源”的认知，有些干部在宗教管理工作中表现出急躁冒进心理，不注

意方式方法、简单粗暴、强制压服的行为较多，甚至简单地以“去宗教”的意识来对待“去极端

化”工作，由此引发的官民矛盾、警民矛盾对维护社会稳定工作带来负面影响。因此，在制止非

法、遏制极端的工作中，要警惕伊斯兰教“污名化”的倾向，相关部门及社会管理人员对伊斯兰

教的态度应更为审慎，对于“极端”表现和行为的认定及处理应更慎重，尽可能减少对立面，避

                                                        
1 思想的问题用思想的方法去解决，文化的问题用文化的方式去解决，习俗的问题用尊重的态度去对待，宗教的

问题按照宗教的规律去做好工作，暴恐的问题用法治和严打的方式去解决。 
2 《关于进一步依法治理非法宗教活动 遏制宗教极端思想渗透工作的若干指导意见》（新党办发 [2013] 11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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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扩大打击面。 

在抵御宗教极端思想渗透工作中，“瓦哈比”被一再被重提。上世纪 80年代后期，“瓦哈比”

做为促进宗教改革的伊斯兰教派，受到各阶层尤其是文化程度较高的年轻人欢迎，得到迅速发展。

在 90年代后期，相关部门认定新疆 90年代发生的一系列重大的暴乱、骚乱和暴力恐怖案件，绝

大多数都是持瓦哈比观点的塔里甫所为。自治区认定瓦哈比就是宗教极端主义，但同时提出“新

疆不存在瓦哈比派”。而群众却只知当地有“瓦哈比”而不知其与宗教极端有什么关联。
1
尽管在

政府管理行为或政策研究中，只称“宗教极端”不称“瓦哈比”，但并未能中止民间“瓦哈比”

之说的流行。因此，在非官方正式文件或场合，以“瓦哈比”、“瓦哈比派”观点、“瓦哈比”极

端思想等来代指宗教极端思想的情况一直都存在。近几年，随着宗教极端思想影响日盛及对其打

击力度增大，“瓦哈比观点”或“瓦哈比极端思想”的提法重又正式出现
2
。但是如果因为“瓦哈

比”在民间的广泛认知，即以“瓦哈比”来定义新疆的宗教极端思想是不合适的。 

对宗教极端思想的本质认识，不是其宗教内容，而是其政治目标。用“瓦哈比观点”来指称

宗教极端思想，虽然从管理角度来说，鉴于“瓦哈比”的社会影响，对瓦哈比派或持瓦哈比观点

的人一概视其为非法，意味着直接从源头上堵截宗教极端思想渗透或发展为极端思想的可能，避

免了甄别的麻烦和失误。但另一方面，宗教极端是对各类宗教派别极端表现的概称，瓦哈比派极

端只是其中一种。在新疆传播的宗教极端思想本身就有混合性和变异性特征，并非都表现为“瓦

哈比派观点”或“瓦哈比极端思想”；部分接受或受所谓瓦哈比教派等原教旨思想影响影响之人，

并非一定是为建立伊斯兰政权实施“圣战”的极端分子，其中也不乏希望以格守教律净化社会风

气、以反朴归真抵御现代社会复杂多样文化冲击之人。 

政府在对宗教极端主义的打击和防范过程中，时常感受到来自维吾尔族民间社会较大的排斥

与淡漠态度，这与许多人认可甚至接受这类宗教上主张反朴归真的“保守主义”思想有关。如果

把与新疆传统宗教信仰活动不一致（包括自认接受瓦哈比派观点的）的人都统以“瓦哈比派”相

称并列入打击行列，其可能的后果，一是扩大了打击面，使得一些自认为与分裂、“极端”无涉

之人有无辜受处置的感受；二是失去了许多所谓“保守”但不“极端”的信教群众支持；三是“瓦

哈比派”是公认的伊斯兰教派之一，是沙特阿拉伯的国教，对其进行公开打击在国际上有负面影

响。因此，对于“瓦哈比”派或持“瓦哈比”观点之人，建议在政策层面重视其政治性，不以宗

教派别相称，只把那些有极端行为表现者纳入被遏制打击的对象；在操作层面注意其具有群众性

的倾向，因此教育引导手段不能偏废，具体情况需要具体处理。同时，应更多地利用宗教教职人

员，利用伊协等宗教界力量，维护传统派宗教在信教群众中的地位和威望，以宗教的方法来解决

宗教的问题。 

近几年，宗教保守主义的提法在新疆影响较大。保守主义一般是相对激进而言，主张尊重传

统，维护已有制度和规范。显然，“宗教保守主义”的称呼相对温和和中性，文化意蕴浓厚，以

“保守”代表传统保持、文化回归、道德遵从，成为信仰伊斯兰教民族社会中普遍出现的强调宗

教教法、顺从宗教规范，甚至是接受原教旨主义思想影响的有力解释。而目前对宗教极端思想表

现形式的分类，把一些并未达到“极端”程度的隐患与已经具有“极端”表现的活动之间划了等

号。因此，“宗教保守主义”这一提法的出现，有可能削弱政府针对宗教极端主义渗透的一些管

理行为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如果不能在保守主义和极端主义之间划清界限（实际操作很难），建

                                                        
1 当时在喀什地区农村中说当代伊斯兰极端主义，一般的人一时还摸不着头脑，但一说起“瓦哈比”，人们都清

楚明白，知道指的是什么人。参见刘仲康《新疆伊斯兰极端主义研究》，第 118 页；《南疆四地州宗教问题调查

报告》（1998 年） 
2“从表面现象来看，‘瓦哈比’派似乎很先进、很世俗化，但从本质上讲，其背后隐藏着民族分裂和宗教极端思

想，对社会稳定的危害性十分巨大。”“持‘瓦哈比’观点的人员，都是打着宗教旗号反对党的领导，反对社会

主义制度，反汉排汉，分裂祖国统一，妄图建立政教合一的宗教极端势力。”（2012 年 4 月南疆某地区两位领

导的讲话）。2013 年，新疆一些地方开展“制止瓦哈比极端思想渗透，整治穿着吉里巴甫服饰”活动。 


